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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义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
吕天宽（以下简称“申请人”）诉你单位（以下简称

“被申请人”）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等争议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杭
劳人仲案字[2016]第0115号裁决事项如下：一、被申
请人补发申请人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的工资
238333.32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
同的经济补偿38586.75元；上述款项共计276920.07
元，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付清；三、驳回
申请人的其他申请请求。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
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本委定于2016年7月27日9时00分在温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温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樟路九号）公开审理申请人曾
庆华与被申请人温州市浙盛阀门管件有限公司工

资支付和社会保险争议一案。因无法向被申请人
温州市浙盛阀门管件有限公司送达开庭通知书，根
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之规
定，现予以公告送达。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会依据合
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河北凯翔电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仲裁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
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
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
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
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
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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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诚熠进出口有限公司由于出现了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条第（4）项规定的清算事由，但公司未依法自行
清算。债权人湖州利杰纺织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 2015
年 8 月27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2015)杭萧商清
（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本案，进入强制清
算程序。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日以
（2016）浙0109民算00001-1号民事决定书指定了清算
组。清算组由方明泽、江樟根等人组成。经清算组成
员推选，方明泽担任清算组负责人。请有关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63155302 13567136179
联系人：方明泽
地址：杭州市富阳区恩波大道677号金富春大厦七楼

杭州诚熠进出口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5月13日

清算公告

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申请人杨付川申请工伤一案（杭萧人社工伤受理

【2016】B0007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杭萧人社工伤认定
【2016】B0007号，限你公司于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到本局工伤受
理窗口自行领取，逾期不领取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5月13日

公 告

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申请人王坤申请工伤一案（杭萧人社工伤受理

【2016】B0006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杭萧人社工伤认
定【2016】B0006号，限你公司于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到本局工
伤受理窗口自行领取，逾期不领取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5月13日

公 告

遗失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律
师项碧茹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13303201611867879，流水
号10436530，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律
师熊云霞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13302201211769093，流水
号104409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54期 投注总额684385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1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22注

255注

823注

6973注

13513注

80780注

奖金

1537934元/注

10460元/注

1804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杭州）。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5月11日

04 06 10 15 21 22 2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57

695

16795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174.1359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11日

第2016054期 投注总额：68828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9 8 2 0 5 5 牛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125期 投注总额：662748元

01 02 09 13 14

奖池累计197.1318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5月1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2
4246

奖金

0元
3778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25期

浙江销售2776708元，返奖额566800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1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61334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074元

浙江中奖注数

411

0

782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9 4
杭机关缉公字［2016］1号

颜桢：
我关于2016年3月7日作出了杭机

关缉违字［2016］8 号行政处罚决定，决
定对你作出没收涉案的檀香紫檀木制工
艺品一件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
书正本已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在我关公
告栏内张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二○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13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04民破1号
本院于2016年4月25日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指定受理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申请浙江亚西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亚西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联合管理人。请你（或你单位）
在2016年6月20日前，向管理人（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江干区九堡镇杨公路阳光景台公寓2幢102室；邮编：
310019；联系电话：18757122140；联系人：叶永祥、孔磊；工
作时间：工作日的8:30-12:00、13:00-17:00）申报债权，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本院定于2016年7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法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出席会议时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84号

劳一剑：本院对原告王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43号

陈黎菲：本院对原告浙江泰如业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41号

来国安、韩秀娣：本院对原告来平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413号

云南华意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汉
盛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410号

山东格邦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汉盛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84号

蒋雅萍：本院对沈佳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77号

北京邹金晨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
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邹金晨贸易有限公司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6年8月23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45号

汤灿尧、华金华：本院受理原告蒋炳泉诉被告汤灿
尧、华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3日上
午9：15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74号

水玉海：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水玉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3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099号

南京沧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南京沧影办公设备
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3日上午
9：15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440号

来国芳、褚朱恩：本院受理原告虞永康诉被告来国
芳、褚朱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3日下
午14：00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43号

孙利芳：本院受理原告王妙林诉被告孙利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14：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756号

张清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绿升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清云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
23日下午14：15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645号

项修如：本院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钱江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64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07号

陶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陶文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17日上
午10：00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06号

陶文：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诉被告陶文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17日上
午9：20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447号

周水荣、郑越：本院受理原告陈健诉被告周水荣、郑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8月15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字第3022-2号

上虞市舜元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王国钧、杨福生、陆
林军、项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之江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
被告上虞市舜元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五洋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王国钧、杨福生、陆林军、项英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公告后60天视为送达。本
案定于送达后第3天（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4时20分在本
院第9法庭，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1242-2号

杭州富康球拍有限公司、孙秋玉、王希康、王芳、林燕、
王操：本院受理杭州富阳诚信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富城商初字第124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在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274号

单景剑、曾小苹：本院受理原告汤鑫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天内。本案定于
2016年8月17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城南法庭（杭州市
富阳区春江街道民主村直塘片）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22号

裘斌、方飞：本院对原告费荣儿诉被告裘斌、方飞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裘斌、方飞归还原告费荣儿借款本金40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费荣
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9336元，由原告费荣儿负担2036元，由被告裘斌、
方飞负担73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110号

倪俊杰：本院对原告张法伟与被告倪俊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
商初字第41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倪
俊杰支付原告张法伟工程材料款30900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倪俊杰支付原告张法伟
逾期付款损失（计算自2015年1月1日至工程款实际付清
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暂算至2015年11月30日为14204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6148元，由被告倪俊杰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660号

衢州市泰利加尔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富阳
东利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衢州市泰利加尔纸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3日下午14：30（遇
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220号

沈长娜、徐尚恒：本院受理原告陈云潮、吕英诉被告
沈长娜、徐尚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公民代理须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至
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沈长娜支付二原告借款本金
1000000元，并支付二原告自2014年1月15日起至判决
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息12%计算的利息（暂算至2016年1
月14日为240000元）；2、判令被告徐尚恒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8月18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
庭第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被告如逾期不答辩视为其自
愿放弃诉讼权利，如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
以缺席审理并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984号

徐献昌：本院受理原告赵柏军与被告徐献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赵柏军诉请：1、被告徐献昌归还
原告借款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8月
22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
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895号

陈华、杭州禄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史灵湘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
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8月30日9时
30分，在浙江省第四监狱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337号

台州人立轮胎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裘正忠诉你
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单位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
单位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8月29日9时30分，
在杭州市富阳区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291号

许飞、蒋琳：本院受理原告何松高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
票，本院定于2016年8月29日9时15分，在杭州市富阳
区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627号

李永荣：本院受理原告富阳俊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
票，本院定于2016年8月29日9时，在杭州市富阳区法院
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951号

来玉华、刘力军：本院受理原告何玉凤诉被告刘金
云、来玉华、刘金河、倪晨玲、刘力军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30日上午
10时在浙江省第四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949号

来玉华、刘力军、高明华：本院受理原告何玉凤诉被
告刘金河、刘金云、来玉华、倪晨玲、刘力军、高明华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30日上午9时30
分在浙江省第四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351号

富阳市建堡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戚卫东、张林英、马
军强、黄琳、富阳市强力弹簧厂：本院对原告富阳市永通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富阳市建堡五金制造有限公
司、戚卫东、张林英、马军强、黄琳、富阳市强力弹簧厂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富商初字第33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富阳市建堡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富阳
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0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富阳市建堡五金制造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逾期付
款利息48760元（计算自2015年6月21日起至2015年9
月20日止，按照月利率15.90‰计算），此后亦按此标准计
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付清。三、被告富阳市建堡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500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被告戚卫东、张林英、
马军强、黄琳、富阳市强力弹簧厂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14284元，减半收取714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
12142元，由被告富阳市建堡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戚卫
东、张林英、马军强、黄琳、富阳市强力弹簧厂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
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11号

徐献昌：本院受理原告赵柏军与被告徐献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赵柏军诉请：1、被告徐献昌归还
原告借款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8月22
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992号

沈长娜：本院受理原告陈云潮、吕英诉被告沈长娜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公民代理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
告沈长娜支付二原告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二原告
自2014年4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息12%
计算的利息（暂算至2016年1月15日为420000元）；2、判
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8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第一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被告如逾期不答辩视为其自愿放弃诉讼权利，如无
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以缺席审理并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92号

倪斌：本院原告徐知诉被告倪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29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